『建築與環境－形塑高雄厝』徵文比賽辦法
壹、活動主旨：1. 藉由徵文活動，喚起大眾對高雄厝的關注。

2. 思索高雄多元地理特性(平地、丘陵、山地、沿海型)與物理環境影響(高溫高濕、強烈日照) 的克服。
3. 探尋高雄市地區多元環境元素下，最能反應在地特色的建築形式與特色。
4. 透過環境特性的探討，找出具認同性、辨識性之高雄厝建築新方向。
5. 匯集各方的創意構思，突破過去傳統建築思維之限制。

貳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
參、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
肆、徵文主題：建築與環境－形塑高雄厝
伍、參賽類別：學生組(含高中職、專科、大學及研究生)
社會組(社會人士)
陸、重要期程：徵文期程：2012年3月25日起至2012年5月10日截止。
評選期程：2012年5月15日起至2012年6月10日截止。
得獎公佈：2012年6月15日公佈於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網站。
頒獎典禮：2012年6月29日(暫定，與高雄市政府高雄厝創意設計競圖共同舉辦)。
柒、受稿及聯絡處：

收 件 人：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（請註明「參加建築與環境－形塑高雄厝徵文比賽」）
郵寄地址：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33號1410室
聯 絡 人：楊安妮
電　  話：07-3329819 
傳    真：07-3329809
E- mail ：jca.yy456@msa.hinet.net

網　  址：http://www.jca.org.tw
捌、作品規格：1. 用紙：使用A4白色紙張，即長29.7公分，寬21公分。
2. 格式：如採用手稿，請用500字標準稿紙。
打字請以Microsoft Word 書寫，繕打時採用直式橫書、左右對齊。
3. 字數：以1,000 至2,000 字為限。

4. 字型：如採用手寫，請字跡端正。

打字請採新細明體、黑色字、16 級，標點符號請採用全形。
5. 語言：中文。

6. 標題：在「建築與環境－形塑高雄厝」主題下，得自訂投稿文章的標題
7. 限制：文章作品請勿出現參賽者個人資訊，以維護評選公平性。
玖、評分標準：原創性20%、切題性20%、內容50%、其它10%。

拾、評選方法：評選以兩階段計票方式進行。本評選流程以「初選」、「決選」二輪制分別篩選及排名，各別評選方式及說明如下： 

1.初選：評選委員由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推薦五員進行評選，就學生組與社會組二組先各別勾選20組作品，各組得票數最高之前20名作為入選候選作品。
2.決選：評選委員由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敦請大專院校系所教授、高雄市政府官員及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進行決選，依照「決選評選表」標註作品，每位評選委員以標註A＝5點、B＝3點、C＝1點各限一票，作為評分數據。最後將統計各作品總點數並依點數列舉首獎、貳獎、參獎各一名、佳作五名；其餘作品則列為入選。

3.得獎名單將公佈於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網站：http://www.jca.org.tw。
拾壹、獎勵原則：
學生組

首獎一名：獎金新台幣30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貳獎一名：獎金新台幣20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參獎一名：獎金新台幣10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佳作五名：獎金新台幣 2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入選若干名：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社會組

首獎一名：獎金新台幣30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貳獎一名：獎金新台幣20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參獎一名：獎金新台幣10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佳作五名：獎金新台幣 2,000 元、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
入選若干名：獎狀乙幀、徵文成果集乙本。
拾貳、參加方式：
1. 資訊取得方式：徵文比賽辦法與報名表可至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徵文活動網站
http://www.jca.org.tw 下載，亦可電話聯絡協會郵寄徵文比賽辦法與報名表。
2. 報名作業：將參賽報名表連同文章作品紙本與光碟(電腦繕寫者)，掛號郵寄至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（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33號1410室），請於信封上註明「參加建築與環境－形塑高雄厝徵文比賽」。承辦單位收到報名表及作品後，會以電子郵件回覆，如寄送郵件一星期後，仍未收到電子郵件回覆者，請洽詢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，聯絡人:楊安妮小姐，電話（07）3329819， E-MAIL:jca.yy456@msa.hinet.net。
拾參、注意事項：
1. 參賽作品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金、獎狀，主辦單位並保有法律追訴權：
（1） 抄襲、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賽者。
（2） 作品曾公開發表者。
（3）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。
2.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出版權利，且不另支酬勞，主辦單位並保有以任何形式推廣（如數位化、公佈上網、有聲出版、書報雜誌等形式）、保存及轉載授權之權利。

3. 參賽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，概不退件。
4. 凡送件參賽者視為認同本徵文簡章，對評審會之決議亦不得異議。

5.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將擇期舉辦頒獎典禮，日期與地點另行通知。

6. 獲獎人領獎時，需出示相關身份證明，如身份證、學生證等。

7. 若評審認為作品未達水準，得決議獎項酌減錄取名額，或變更獎項名稱。
8. 得獎作品將刊登於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網站，並彙整列印「徵文成果集」。
拾肆、本徵文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修正後將於徵文活動網站另行公佈。
